台鋼科技大學職員進修學位補助申請表
	申請人姓名
	
	單位
	

	申請學年度
	            學年度     (上學期     (下學期

	進修學校名稱
	
	進修學位
	

	進修系所名稱
	
	進修累計
	    年    月(迄今)

	預計進修時間
	自     年     月 起 至      年     月止

	補助金額
	每學期最高貳萬元，按實報支。

由人事室填寫：補助金額            元。

	申請人
	
	會計室
	

	單位主管
	
	批示
	

	人事室
	
	
	


申請表使用說明:
1.本表依本校『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辦法』訂定，款項由教育部獎勵補助款支應。
2.進修者每學期最高補助貳萬元，按實報支，至多補助四學期。

3.申請者須檢附當學期註冊之學雜費繳費收據正本。
